
研究生学分认定与课程替代的事项说明

为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，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体系，现就学分认定与课程替代原则及申请程序说明如下。
一、基本原则
1.高阶可替低阶：知识难度、教学目标更高的课程可直接替代低阶课程学分。例如，本直博学生所修博士课程（政治课外）按1:1比例认定为硕士对应模块学分。
2.课程双向贯通：硕士修读博士课程且成绩合格者，既可免修博士阶段同类课程，也可计入博士阶段学分。
3.模块等效互认：同一培养目标下核心教学内容、能力要求一致的课程可相互替代。
4.退转衔接适配：针对本直博、硕博连读学生阶段调整，通过课程前置、互认清单等方式最大程度认定已修学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5.成果抵扣：各学院可根据学科（领域）特色，研讨确定学生代表性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高水平论文、发明专利、国家级竞赛奖项等）替代选修课或实践类课程学分的范围与标准，经学科责任教授认定后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二、申请程序
实行“学生申请、学院审批、系统备案”的流程。
研究生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向所在学院提交书面申请，说明替代事由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学院对申请进行资格审核与认定，重点核查课程等效性、替代比例及学分上限等。
学院审批通过后，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完成备案，替代结果生效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